
附表四：委託學校代為辦理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手續之委託書(學生用) 

委託學校代為辦理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手續之委託書 

 
  本人(委託人)   林小明   委託  臺灣正取的學校名稱  (學校名稱，受託學校)，代向 

貴署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手續。 

    此致 

內政部移民署 

 

委 託 人：   林小明   (親自簽名) 委託日期：102/ 09 /14 

 

受 託 學 校 ： 

 

(請加蓋學校印信) 

 

受託學校指派之

承辦人及聯絡位

址、電話 

姓名：承辦人 

聯絡地址：高雄市大樹區… 

電話：091111111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【注意事項】  

一、參考法令：「刑法」第 15 章「偽造文書印文罪」。  

二、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網址：http:/ /www.immigration.gov.tw/。 

 

請貼受託學校指派之承辦人有照片之 

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正面 

 

 

請貼受託學校指派之承辦人有照片之 

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反面 

 

 

  

填寫範例 

樣 

張 

蓋學校印信 

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

